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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4年8月14日，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决定从谨慎性出发，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捷斯尔（厦

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斯尔”）、百迈思（重庆/厦门）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迈思”）及喀秋莎（长沙/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喀秋莎”）2021-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加确认。该议案不存

在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情况，经出席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确认2021-2024年度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2024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提

供服务 

喀秋莎 
销售商品；提供加工、咨询

等服务 
市场定价 536.73 

百迈思 
销售商品、五金配件；提供

灭菌等服务 
市场定价 28.82 

捷斯尔 提供咨询等服务 市场定价 0.93 

向关联人租赁 

捷斯尔 租赁房屋 市场定价 2.85 

百迈思 租赁房屋 市场定价 18.53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喀秋莎 采购原材料 市场定价 49.54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接受服务 
百迈思 

采购原材料、采购市场服务

等 
市场定价 436.95 

向关联人销售固定资产 

喀秋莎 销售固定资产 市场定价 4.68 

百迈思 销售固定资产 市场定价 0.06 

合计 1,079.09 

注：公司与上述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

计确认结果为准。 

（三）2021-2023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销售 采购 销售 采购 销售 采购 

喀秋莎 375.17 13.48 265.84 0.99 0 0 

百迈思 137.79 447.64 2.93 141.68 0 232.39 

捷斯尔 12.48 0 0.89 0 0 0 

合计 525.44 461.12 269.66 142.67 0 232.39 



公司名称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销售 采购 销售 采购 销售 采购 

占公司当期净资产比例 0.17% 0.15% 0.09% 0.05% 0.00% 0.0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捷斯尔（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捷斯尔（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斯尔”）成立于 2019 年 1

月，法定代表人为陈如龙，注册资本为 9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等。 

2、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捷斯尔（厦门）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2,748,400.16 -150,368.63 1,367,964.70 -51,968.2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将捷斯尔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并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审

议程序。 

4、履约能力分析 

捷斯尔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双方过往交易能正常结算、相关合同执行情况

良好，具有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百迈思（重庆/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百迈思（重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迈思”）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法定代表人为邱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等；百迈思（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迈思”）成立于 2022 年 5 月，法定代表人为邱旋，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等

范围。 

2、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百迈思（重庆）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3,191,718.76 3,228,884.62 - -2,853.51 

百迈思（厦门）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3,588,395.63 -578,625.39 2,567,504.37 -1,152,563.1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将百迈思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并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审

议程序。 

4、履约能力分析 

百迈思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双方过往交易能正常结算、相关合同执行情况

良好，具有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喀秋莎（长沙/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长沙喀秋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秋莎”）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法定代表人为林智毅，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技术

开发；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医疗器械技术转让服务等；喀秋莎（厦门）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秋莎”）成立于 2021 年 4 月，法定代表人为

林智毅，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等。 

2、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长沙喀秋莎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8,289,159.21 4,850,812.19 2,871,791.07 -1,604,207.83 

喀秋莎（厦门）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9,826,220.72 

-

12,016,702.28 
2,400,635.85 -3,180,297.1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将喀秋莎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并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审

议程序。 

4、履约能力分析 

喀秋莎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双方过往交易能正常结算、相关合同执行情况

良好，具有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而产生的，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

订了相关合同，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依据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8月12

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发

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2021-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追加确认。公司2021-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

要，关联交易的定价参照市场价格公允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对2021-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追加确认事项；同时，要求公司健全关联交易管理、报告和披露制度。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2021-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加确认是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2021-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所需，公司

与关联方的交易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参照市场价格公允定

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对2021-2024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加确认事项；同时，要求公司强化关联交易管理工作，

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机制。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16 日 


